附件
蓬溪县2025年第5批次建设用地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本方案。本方案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村、村民小组范围内依法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确定。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现状及面积

本次拟征收鸣凤镇红光村7组集体土地，合计0.8107公顷。其中，农用地0.7438公顷、建设用地0.0669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

二、征收土地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蓬溪县2025年第5批次建设用地，主要用途为：城镇道路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3〕222号）执行。红光村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为4.78万元/亩，集体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均按照区片综合地价的0.5倍执行。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规定，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生活补助。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安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
（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按照《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遂府函〔2024〕218号）执行，支付给地上附着物、青苗的所有权人。

四、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本次征地共涉及安置人员4人，其中，鸣凤镇红光村7组安置对象人数为4人，拟通过社保安置4人。

（二）农村村民住宅安置

本次征地共涉及拆迁农村村民住宅4户，其中，鸣凤镇红光村7组4户，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规定，拟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方式安置。

五、社会保障

本次征地养老保障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规定执行。



